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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政府網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content/2016-12/30/content_5155017.htm） 

 

附錄 

 

国务院办公厅 

关于有序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的通知 

国办发〔2016〕103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： 

为加强对象的保护，打击象牙非法贸易，经国务院同意，现就有序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

牙及制品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分期分批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。2017 年 3 月 31 日前先行停止一批象

牙定点加工单位和定点销售场所的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，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面停止。

国家林业局要确定具体单位名录并及时发布公告。相关单位应在规定期限内停止加工销售象牙

及制品活动，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变更、注销登记手续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再受

理经营范围涉及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的企业设立或变更登记。 

二、积极引导象牙雕刻技艺转型。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后，文化部门要引

导象牙雕刻技艺传承人和相关从业者转型。对象牙雕刻国家级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

性传承人开展抢救性记录，留下其完整的工艺流程和核心技艺等详细资料；对象牙雕刻技艺名

师，鼓励其到博物馆等机构从事相关艺术品修复工作；对象牙雕刻技艺传承人，引导其用替代

材料发展其他牙雕、骨雕等技艺。非营利性社会文化团体、行业协会可整合现有资源组建象牙

雕刻工作室，从事象牙雕刻技艺研究及传承工作，但不得开展相关商业性活动。 

三、严格管理合法收藏的象牙及制品。禁止在市场摆卖或通过网络等渠道交易象牙及制品。

对来源合法的象牙及制品，可依法加载专用标识后在博物馆、美术馆等非销售性场所开展陈列、

展览等活动，也可依法运输、赠与或继承；对来源合法、经专业鉴定机构确认的象牙文物，依

法定程序获得行政许可后，可在严格监管下拍卖，发挥其文化价值。 

四、加强执法监管和宣传教育。公安、海关、工商、林业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加强执

法监管，继续加大对违法加工销售、运输、走私象牙及制品等行为的打击力度，重点查缉、摧

毁非法加工窝点，阻断市场、网络等非法交易渠道。要广泛开展保护宣传和公众教育，大力倡

导生态文明理念，引导公众自觉抵制象牙及制品非法交易行为，营造有利于保护象等野生动植

物的良好社会环境。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责任分工，

确保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顺利进行，并妥善做好相关单位和人员安置、转产转

型等工作，切实维护好社会和谐稳定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务院办公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29 日 


